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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青少年打工族：五成未達基本工資、僅四成有勞保、1/4
曾被扣款 
 
青少年打工族：五成未達基本工資、僅四成有勞保、1/4曾被扣款 
籲落實基本工資、加強勞動檢查、增加申訴管道、加重處罰累犯雇主

或廠商 
台少盟「青少年打工族」勞動權意調查發佈記者會新聞稿 

 

   五一勞動節前夕，當勞工團體喊出「縮工時、反過勞、要加薪、禁派遣」的

訴求時，或是刻正於立法院朝野政黨審議的「加薪四法」，認為透過法令能強制

企業分配年度盈餘給員工，為員工加薪的企業則可抵減營業稅的同時，台灣超過

11萬的青少年打工族的勞動處境與權益又是如何呢？台少盟於五一勞動節前夕

(4/29)召開記者會，公佈於 2014年底一份隨機發送至全國國中及高中職的紙本

問卷，針對全台 15歲至 18歲有工作經驗之「青少年打工族」進行勞動權益認知

問卷調查，總計回收 2,925位青少年打工族意見。調查顯示，青少年打工以短期

工讀(63.4%)為大宗，且以餐飲服務業為主(53%)，詳如下圖： 

 

 

 逾半數青少年打工族未達基本工資 

   有效問卷中清楚填寫薪資者有 2,649人，調查結果發現，平均時薪約為 107

元，雖然接近基本工資，但青少年打工族的薪資個別差異大，其中有高達 52%未

能符合 2014年度 115元/時的最低薪資，甚至仍有 25%未達每小時 100元的低薪。

此外，不同區域間有顯著差異，低薪比例依區域別為：雲嘉南(68%)、中彰投(66%)

及東部離島地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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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低薪問題，許多青少年打工族反映，雇主常常說：「因為你未成年(18

歲)，所以薪資本來就會比較少，不需要符合基本工資。」這樣錯誤的認知或推

託之詞，其實來自於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的「童工歧視條款」，原條文規定

童工基本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七成。該條款原是針對工廠法時代背景的國中畢

業 15歲童工所制定，卻被許多雇主擴大解釋錯誤使用或濫用。台少盟秘書長葉

大華表示調查結果顯示，目前青少年打工族高度集中於餐飲等相關服務業，其工

作內容其實已與成人勞工無異，沒有理由不給基本工資。而勞動部更在日前的協

調會指出，同工同酬是基本工作人權，童工的最低薪資不應低於基本工資。此外，

建教合作學生也已有專法保障其生活津貼需符合基本工資，青少年打工族也具備

學生及勞工雙重身份，更應比照辦理享有基本工資。 

   而調查也顯示，青少年打工族最關注的勞動權益依序為：薪資(80%)、休假

(74%)、工時(67%)、請假及排班(60%)、勞健保(54%)等。除了基本的勞動條件以

外，包括職場的工作氣氛、工作內容是否有成就感或符合興趣，以及工作地點離

家的距離也是青少年打工族在意的勞動條件。調查中青少年打工族即使高達八成

表示在找工作時會考慮薪資，卻有四成的青少年勞工薪水是未達最低薪資的水準，

且更有 60%表示願意嘗試未達最低薪資的工作，原因為 1.接近最低時薪 115元/

時即可 2.很多工作都是低於最低薪資 3.先求有工作機會或有錢賺 4.先考慮工作

內容或其他工作條件 5.累積學習工作經驗 6.認為自己非成年勞工不適用最低薪

資。 

 

 不只低薪，青少年打工族僅四成有勞保、1/4曾被扣款或罰款 

   雖然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已於每年暑假啟動針對大賣場在內的打工熱門行業，

進行「工讀生勞動條件專案檢查」，但根據本次調查顯示，2,925位青少年打工

族在過去一年工作經驗中，除了高比例未達基本工資外，仍有將近四分之一曾有

被扣款或罰款的經驗、23.5%曾連續工作超過七天；在工作保險部份，僅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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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表示雇主有為其投保勞保，有 35.8%的青少年並不知道雇主是否有保險，

更有 18%的青少年表示雇主並無投保任何工作保險。依據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

究所統計的學生工傷意外與學生職場重大意外事件，5年來(2008～2012)青少年

學生工讀發生的重大意外事故高達 64件，另外校園內實驗、實習場所發生 328

件傷害事件，實習及課餘工讀發生意外傷害件數多達 392件。因此雇主或廠商未

替青少年勞工加保，意外的發生是沒有選擇性的，萬一發生職災將傷害青少年的

未來。此外調查也發現，15歲以上未滿 16歲勞動基準法所稱的「童工」(n=335)，

仍有高達 1/4(96位)表示曾每日工作超過 8小時，超過 1/5(87位)表示有超過晚

上八點工作的經驗，勞基法已於 2013年修訂規範童工每日工時不得超過 8小時、

每週工時不得超過 40小時，例假日也不得工作，顯見青少年打工族勞動權益無

法彰顯與徹底落實，被違法剝削情況依舊嚴重。 

    

   然而當遇到被剝削情形時，青少年打工族會不會選擇去爭取權益?與勞動部門

調查類似，有一半青少年勞工遇到勞動權益損失時會選擇不爭取，此與其對於勞

動權益的熟悉度有關。對於勞動權益的熟悉度，是否有區域性的差異呢？答案是

沒有差別，但不同學籍的青少年勞工在勞動權益熟悉度上是有差異的，即愈高學

籍的青少年勞工愈熟悉勞基法的勞動權益，而愈了解勞基法或勞動權益者，遇到

勞動權益損失時，有愈高比例會自行申訴；反之，則愈不會，或甚至因不了解申

訴的管道、方法，甚至是怕麻煩的心態，而放棄自己的勞動權益。因此提供友善

安全的申訴管道、加強專案勞檢及強化青少年打工族的勞動權益概念，方能解決

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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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該這麼做： 

   台少盟及青少年打工族也透過本次問卷調查結果提出藥單，要求各級政府勞

動及教育主管機關能有更積極作為，以面對高齡少子化勞動力缺乏帶來的挑戰。

包括：落實基本工資、加強有效的勞檢專案稽查、強化申訴管道、加重處罰累犯

的雇主或廠商，以及學校教育體系增加勞動權益宣導等措施，以協助與維護青少

年勞工的勞動權益。 

 

 

 大家這麼看青少年打工族： 

   從高中就開始打工的劉同學表示，一直以來時薪都只有 110元，六日工時甚

至長達 11個半小時，雇主也沒有提供勞保和健保。雖然知道不合法，但是也不

知道能夠去哪裡申訴，甚至也看不出申訴的實際效果，又擔心會失去工作。所以

希望政府能定期到每間餐廳進行勞動檢查，也增加安全有效的申訴管道，並透過

學校教育讓青少年知道勞動條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可以去哪裡申訴，申訴後會

怎麼處置。 

   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表示，面對高齡少子化，勞動力不足的現況，特別是針

對青少年打工族及童工，落實全面性的勞動檢查是非常重要的，並且要公布勞動

檢查結果，另外對於累犯雇主應加重罰則。而且這些未成年勞工，多是處於初階

勞力市場，也常常暴露在危險的場域，如：廚房火源，有毒氣體或粉塵等，確保

青少年打工族有合理的保險制度更為重要。並且應該結合勞動與教育部門，設立

由中央統籌的專責的申訴管道，並落實勞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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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台中的群園社會福利基金會鄭淑華主任，因關懷弱勢青少年，了解為家

計及生活必須打工的青少年的困境，所以自 101年開始關注青少年打工族權益，

從台中地區的調查發現，連續三年有七成低於時薪 115，與調查報告相符合。去

年開始主動走入校園宣導青少年打工權益，透過班級或是運動會設攤，並要求勞

動和教育主管機關關注，後針對高三學生開始辦理勞動相關課程，期待能逐漸改

善。 

   新北市新北高工黃耀南教師，同時也是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副理

事長指出，世界各國對於未成年勞動比成年勞動者更重視，所以當政府正在關心

加薪四法或是修正勞基法的工作時數，逐漸改善成年勞工勞動條件的同時，青少

年更該被關心。其實在教育現場，有超過五成的學生有打工，耀南老師認為：應

該要全面啟動勞動檢查，勞動部應該有專責的申訴管道，尤其青少年對網路使用

熟稔，沒有專責勞動部門的縣市政府也應該要即刻改善。至於勞動教育，雖然台

北市及新北市已經針對高三有相關的課程，但應該要從國中起到高中職都應有相

關課程，才能讓青少年深化對勞動權益的認識。 

   長期服務中輟少年與就業服務的乘風少年學園林哲寧執行長進一步指出，除

了基本工資外，更嚴重的是苛扣工資的問題，像是遲到一分鐘扣十元，或是請假

一天扣一千等等，一個月所能真正拿到的薪資所剩無幾，若有孩子去申訴，工作

就沒了。因此給予青少年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再來批評他們是草莓族，實在是非

常不公平。法令政策如何落實，或是透過全面勞動檢查來稽查，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童工在晚上八點後不能工作，但是晚上的夜市和熱炒店，卻常常能看到他們

的身影，相關主管機關真的有克盡職責嗎？ 

   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周佩潔督導則指出，許多青少年在成人雇主的洗腦下，

也相信因為自己是未成年，所以本來就應該要拿比較少的工資，這樣的錯誤觀念

更需要透過勞動教育來改善，並且鼓勵青少年打工族，提供一個安全的申訴管道，

讓他們有能力為自己發聲。 

   立法委員盧秀燕在聽完青少年打工族及各團體的觀點後回應，青少年因為年

紀還未成年，被認為不是正式的勞動者，所以不受保障，這都是現實的漏洞導致

權益不保。委員在立法院會針對這四大訴求要求落實，並邀請勞動和教育主管機

關共同來研商如何落實勞動檢查與勞動教育，建立平台，讓青少年勞動權益與主

流勞工權益接軌。 

 


